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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200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委宣传部、社科联，各高等院校，省直有关单位：
　　为了认真做好200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做好200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着重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进“两型社会”改革建设和建设文化强省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努力为我省实现科学跨越、加快富民强省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原则上要求按照重点项目指南中的选题内容申报，具体题目可自拟。其他类别项目不设项目指南，申报者可自由选题申报。
　　三、申报项目的学科分类如下：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哲学·伦理学，经济理论，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艺术学，教育学，军事学。不要细分填写到二级学科。项目类型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成果立项项目填写。申报2009年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成果立项项目时，需提供《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6份、项目设计论证活页5份，申报材料要求用纸制标准文件袋装好，一人一袋，袋子的正面要求贴好申请书的封面。
　　四、2009年省社科基金项目继续拿出一定比例的立项指标进行成果立项资助。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立项资助项目实施办法》要求，申请立项成果应是已获得学术理论界公认的学术理论水平较高的、应用对策价值较大而从未获得过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立项的成果是已经出版的以申报者为主完成的丛书或著作，或者是2008年7月以来公开发表的同一研究方向3篇或3篇以上（且其中至少有1篇发表在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的系列论文。申报成果立项资助项目，必须填写《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立项审批书》一式6份。以丛书或著作申报的提供成果原件一份，以系列论文申报的提供复印件1份（必须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鉴定成果原件，签署证明真伪的意见，并加盖科研部门公章），所有材料请用纸制标准文件袋装好。申报材料一律不退，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五、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由省委教育工委组织申报。
　　六、继续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项目纳入省社科基金项目年度规划，作为马列·科社学科申报，按程序进行评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由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七、每个项目主持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2009年确认的“百人工程”人才培养对象，如果没有在研的省社科基金项目，可以申报1项“百人工程”委托项目，填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审批表》1份。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尚未结项的，不能申报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认真核对，严格把关。
　　八、报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奖励项目，应认真填写《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奖励项目审批表》1份，由所在单位组织3名以上专家联合推荐，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按程序立项。
　　九、每个社科研究基地可申报1个基地委托项目。基地委托项目的主持人须由基地负责人和首席专家共同确定。基地委托项目申报应注意惠及面，防止出现过于集中于个别人的现象。申报材料需填写《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审批书》1份，由基地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审，首席专家签字,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按程序立项。
　　十、除没有科研管理部门的个人外，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则上不受理个人申报。申报材料应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并提供汇总的项目申报电子表格及纸面表格（一律采用Excel文件格式）各1份，汇总表由项目负责人、学科分类、项目名称、项目类别、成果形式、完成时间等6个部分组成，电子表格统一发送至hnshekeban@163.com。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9月15至16日，其余时间一律不接受申报。申报地点设省委招待所。
　　十一、组织好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立项是繁荣和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请各科研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广泛宣传、精心组织、严格审查、密切配合，确保2009年度我省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顺利完成。未尽事宜可与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731-2216244、2219078。200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有关项目申报的材料表格和申报汇总表请从《湖南社科规划网》资料下载栏目（http://sk.rednet.cn ）下载。
　　
　　附：200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2009年6月9日
200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
　　1、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研究
　　2、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研究
　　3、湖南文化现象研究
　　4、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发展研究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目标研究
　　6、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
　　7、湖南实施科学跨越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8、国际金融危机下湖南实施“弯道超车”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9、国际金融危机下湖南农民工就业形势、对策及其长效机制研究
　　10、打造大湘西文化产业增长极特色与对策研究
　　11、长株潭城市群“两型产业”发展战略、空间布局和政策支持研究
　　12、长株潭城市群的品牌形象设计与塑造研究
　　13、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14、湖南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结合研究
　　15、长株潭“3+5”城市群协调机制及政策研究
　　16、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与全省腹地的互动研究
　　17、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湘江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研究
　　18、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19、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与资源补偿机制研究
　　20、工业园区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
　　21、我省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研究
　　22、培育湖南新产业增长点对策研究
　　23、湖南新型工业化“四千工程”的分步实施对策研究
　　24、加快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
　　25、创新型湖南建设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
　　26、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建设的目标模式与战略要点研究
　　27、把湖南旅游业建设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研究
　　28、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提升对人口大省向人才强省的转化作用研究
　　29、长沙大河西新的交通物流枢纽中心建设研究
　　30、现代空港服务业招商引资模式比较与长沙空港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31、“十二五”期间湖南外部环境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研究
　　32、湖南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研究
　　33、舆论引导力与社会舆情预警系统研究
　　34、新形势下提升舆论引导力对策研究
　　35、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研究
　　36、外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37、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关系研究
　　38、群众艺术生活现状与需求调查研究
　　39、湖南濒危方言调查研究
　　40、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研究


